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章程

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规定的要求，我们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段： 

1、公司是否充分披露和恰当记录关联方交易信息以及是否充分披露违规借

款担保信息无法判断： 

如财务报表附注（九）、（十一）所述，在公司及董事会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

以公司名义违规对外提供借款担保，其中已对外披露的已经法院初次判决的案件

诉讼请求本金及相关利息为 48,455.33 万元；已经法院受理但尚未判决的案件诉

讼请求本金及相关利息为 2,754.39 万元。由于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判断是否还存在其他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的诉讼、担保情况等。 

另新都酒店向关联方购买及回购资产、向关联方出租资产等，我们无法实施

满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识别新都酒店的全部关联方，我

们无法合理保证新都酒店和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得到恰当的记录和充分的披

露，这些交易可能对新都酒店的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2、重大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金额是否恰当无法判断： 

如财务报表附注（九）、（十一）所述，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购买了位于

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十二托建筑面积为 3343.17 平方米的带租房产（下称“高尔

夫物业”），共计收到租金 1000 万元，已于 2013 年全部确认租赁收入。2014 年 8

月，原出售方对上述高尔夫物业进行回购，新都酒店对已回购的物业计提了减值

准备 51,873,800.00 元，对违规借款担保预计负债 349,300,617.00 元，我们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金额是否充分和恰当。 

由于“三、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段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基础，因此，我们不对新都酒店

2014年度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审计意见表示无法理解。我们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始终要求公司大股东及重组方加快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度和力度;要

求公司遵照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要求,切实维护广大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新都

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作为该预案的前置条件及配套申报材料组成部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5

年 4 月 7 日出具了《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核查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306 号）的核查结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

证监会及有权机构审批核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实施，且相关承诺企业及个人兑

现承诺后，这些无法发表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通过本次资产重组将予以消

除。 

我们认为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必须完整具备以下要素：一、公司存

在的事项非常重大或影响广泛；二、注册会计师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范围受到重大限制）；三、无法证

明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相关措施能够支持公司继续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

务报表。 

我们认为无论是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对深

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还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日出具的《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核查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306 号），均不支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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